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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巿民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識只屬一般。根據調

查問卷首三條測試題目的結果，答中兩至三題者只有 18%，可被定義為
「認識較高」，只答中其中一題者可被定義為「認識一般」，佔 67%，三
題不中者可被定義為「認識較低」，有 15%。當然，有關測試題目是否
太深或太淺，屬見仁見智。但把被訪者分成三類，有助探討他們所持意

見的原因。 
 
 被訪者的共識，是香港社會需要法例監管一切向公眾發佈的物品。認為

描述人獸交、屍姦、顯露男女性器官接觸、男女裸露性器官、顯示人頭

或手腳與身體分離、人體內臟外露等照片或者圖像不適合 18 歲以下人
士觀看者，都超過八成。此外，認為女性裸露胸部和顯示人體大量出血

的照片或者圖像不適合 18 歲以下人士觀看者，亦接近三分二，可謂接
近共識。 

 
 至於應該禁止所有人士觀看的物品，就只有為描述人獸交和屍姦等性交

場面的照片或圖像，有接近三分二被訪者認同。顯露男女性器官接觸性

交場面、顯示人頭或手腳與身體分離、以及人體內臟外露的照片或圖

像，比率就有四成半至五成。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巿民知道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存在，但普遍認為其工

作成效「不過不失」。在問卷列出的六項審裁機制改良方案之中，巿民

似乎非常支持增加聆訊時的審裁員人數，和每次聆訊必須包括指定界別

人士，其支持率接近八成。至於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審裁機構，和以陪審

員制度取代審裁員制度的建議，亦有大約六成支持。如何揉合各個不大

相關，甚至互相矛盾的建議，殊不容易。 
 
關於互聯網規管的問題，四分三巿民希望政府加強規管，主要是希望改

善現時規管制度和加重刑罰。調查亦發現，被訪巿民中大約七成有使用

互聯網的習慣，他們都頗為關注網上出現一些現時法例不適合 18 歲以
下人士觀看的物品，但非常少被訪者使用過濾軟件，只佔總樣本一成半

左右。 



 
  
就其他比較概括性的問題，調查反映出，四分三巿民希望法庭加強違反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判罰及希望政府透過電視宣傳教育公

眾；六成認為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物品類別的標準屬於「適當」，多數

人認為影視處應該最優先處理本地報章，然後是雜誌和光碟。 
 
 在人口變項分析方面，女性普遍比男性要求更多監管和加重刑罰，但對

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工作就認識較淺。在年齡分析之中，31-50 歲之間的
被訪者對物品方面的接受程度較高，亦最關注互聯網上出現的問題。年

紀較大的被訪者普遍要求法庭加重刑罰，他們對審裁處的認知最低，對

其工作成效的評價最差。至於教育程度方面，教育程度越低者普遍要求

加強監管和加重刑罰。教育程度較高者對審裁處的認知較高，對其工作

成效評價較低，但傾向認為政府現時對互聯網的規管已經足夠。就職業

而言，白領人士對審裁處的認知相對較高，但對其工作成效評價較差。

此外，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較為認識的被訪者似乎對物品的

分類比較嚴格；對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工作成效評價愈差者，便愈希望修

改現時的審裁員制度；愈少使用互聯網者，便愈希望政府加強規管互聯

網上淫褻及不雅的物品。 
 


